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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2025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经过半数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

郭主龙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选举郭主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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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二、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正

常运作，同意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如下： 

（一）选举郭主龙先生、杨光泽先生、徐爱国先生、唐国平先生、

谭敬慧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郭主龙

先生。 

（二）选举薛四敏先生、陈玲女士、刘洪跃先生、唐国平先生、

谭敬慧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唐国平

先生。 

（三）选举郭主龙先生、王尧先生、刘洪跃先生、唐国平先生、

谭敬慧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谭敬慧女士。 

（四）选举刘洪跃先生、唐国平先生、谭敬慧女士为第十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刘洪跃先生。 

三、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意聘任徐爱国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汪

剑平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聘任王尧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杨光泽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总法律顾问；聘任陈玲女士、孙卫东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聘任梅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田玉利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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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拟将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至控

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对公

司实际运营情况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自查、论证，公司认为本次交

易符合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关要求及各

项实质条件，公司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资格。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一）方案概要 

公司拟将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至控股股

东地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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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截至本公告日，拟置出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资产评

估值及交易作价尚未确定，最终交易金额将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

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

告书》中予以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本次交易的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的盈利及亏损由交易对方承担。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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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9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已经编制了《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于 2025

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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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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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相关标准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拟置出资产

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步判断，预计本次交易将会达到《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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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地产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重组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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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实施本次交易与地产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中交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

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全部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其他事项； 

2、授权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

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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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董事会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相关规则、市场情况的

变化，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或终止，及批准、签署、修改相

关协议和文件等（包括其修订稿）； 

4、授权董事会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

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批及信

息披露等事项，及对监管部门的相关意见进行回复； 

5、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结果和相关情况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资产过户等必要手续； 

6、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

范围内，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王尧、杨光泽、陈玲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整体安排，公司拟暂不召开审议本次交

易的股东大会，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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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2日 

附件： 

一、徐爱国先生简历 

徐爱国，男，1965年 12月生，中共党员，硕士 MBA学历，高级

会计师。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8年 5月至 2021年 11月，任阳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Z.00671)执

行副总裁；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7月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临

时党委委员、执行总裁；2022年 7月至 2024年 11月，任中交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执行总裁；2024年 1月至 2024年 12月，

兼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2024年 11月至 2024年 12

月，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2024年 12月至今，

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徐爱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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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徐

爱国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汪剑平先生简历 

汪剑平，男，1969年 8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学学士，

工程师。历任北京华星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北京西直门华

星贸易大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北京华星置地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华星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华星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北京汉华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顾问，中国葛洲坝

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21年 6月至 2022

年 2月任中交地产临时党委副书记、总裁；2022年 2月至 2022年 7

月任中交地产临时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2022年 7月至 2024

年 11月，任中交地产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自 2024年 12月至

今，任中交地产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 

汪剑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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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汪剑平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王尧先生简历 

王尧，男，1984年 1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

经济师。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8年 9月至 2020年 7月，任中交一

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20年 7月至 2021年 6月，任中交

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办公室主任；2021年 6月至 2021

年 8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办公室主任、党

委办公室主任；2021年 8月至 2021年 9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办公室主任；2021年 9月至 2022年 7月，任中

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中交世通资产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2022年 7月至 2022年 11月，任中

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

问兼中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中交世通资

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更名为中交城市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2022年 11月至 2024年 11月，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

委副书记，中交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记、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2024年 11月至 2024年 12月，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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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副书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交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24年 12月至今，

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

委，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王尧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尧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任职情况：现任中交集团

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交物

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除此之

外，王尧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杨光泽先生简历 

杨光泽，男，1970年 7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最

近五年工作经历：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8月，任泰禾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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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副总裁；2020年 9月至 2023年 5月，任鑫苑地产控股有限公

司副总裁；2023年 5月至 2024年 4月，任中交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

总经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 4月至 2024年

11月，任中交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2024年 11月至 2024年 12

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自 2024年 12月至今，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法律顾问。 

杨光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杨光泽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任职情况：现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除此以外，杨光泽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陈玲女士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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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女，1975年 9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

会计师。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8年 11月至 2021年 12月任中交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金融部总经理；2021年 12月至

2023年 5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会计师、

财务金融部总经理；2023年 5月至 2023年 6月，任中交集团房地产

事业部副总经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

总会计师、财务金融部总经理；2023年 6月至 2024年 11月，任中

交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15年 9月至 2024年 12月，任中交地产监事会主席；

2024年 4月至 2024年 9月，兼任中交滨江（上海）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2024年 9月至今，兼任中交滨江（上海）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2024年 11月至 2024年 12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常委；自 2024年 12月至今，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常委，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陈玲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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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玲女士在公司控股股东任职情况：现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常委。除此之外，陈玲女士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孙卫东先生简历 

孙卫东，男，1969年 9月生，硕士学位，助理研究员。最近五

年工作经历：2016年 8月至 2018年 11月，任地产集团总经理助理，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4月，任地产

集团总经理助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兼）；2020年 4月至 2021年

6月任中交地产副总裁；2021年 6月至 2024年 11月，任中交地产执

行总裁；自 2024年 11月至今，任中交地产副总裁。 

孙卫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孙卫东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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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梅瑰先生简历 

梅瑰，男，1979年 3月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学士，高级会计

师。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 4月至 2021年 10月，任中交鼎信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工委委员；2021年 10月至 2023年 1月，

任中交鼎信党工委委员、总会计师（2022年 9月至 2023年 1月借调

至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工作）；2023年 1月至 2023

年 6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副总经理；2023年 6

月至 2024年 3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总经理；

2024年 4月至今，任中交地产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梅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梅瑰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田玉利先生简历 

田玉利，男，汉族，1978年 1月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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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最近五年工作经历：自 2011年 8月至 2022年 7

月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自 2018年

11月至 2024年 3月兼任中交地产总法律顾问；自 2022年 7月至今

任中交地产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 

田玉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田玉利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